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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課程背景 

本課程是由新加坡民航學院(Singapore Aviation Academy; SAA)所舉辦，係以

ICAO Annex 14 為主要課程內容，Annex 14 是各國民用機場設計所遵循之依據亦

是民航局訂定之「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之基礎參考文件，本課程逐章介

紹 ICAO Annex 14 之規範及其背後之原理，並以實例講解，使學員有能力依機場

運作需求提出相應之設計規劃。 

 

二、課程講師 

MR. Arun Rao 

Mr. Rao 有 45 年以上多國的機場發展經驗；其中有 15 年以上在國際民用航

空組織（ICAO）航空導航局機場和地面輔助設施部門（Aerodromes & Ground 

Aids (AGA) Section in the Air Nav Bureau）擔任部門主任，負責 ICAO Annex 14。

同時 Mr. Rao 也是一名 ICAO 認證的安全監督審核員。 

MR. Yong Wang 

Mr. Wang 現於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的機場運營和基礎設施部門

(Airport Operations and Infrastructure Section)擔任部門主任，對 ICAO 理事會和空

中導航委員會就領空和機場事務提供建議，負責 Annex 14 以及相關文件，及

《Annex 3—國際航空導航氣象服務》、《Annex 4—航空圖》、《Annex 10—航空電

信》第一卷及第五卷。 

 

 

 

 

 



2 
 

三、參訓學員 

本次共 30 名學員參訓，各來自亞洲、非洲、大洋洲等國家，包含各國民航

主管機關、機場營運單位及顧問公司等，參訓學員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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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摘要 

本次課程為期五天，內容包含講授 Annex 14 各章節內容及其相關文件，並

包含一天的機場設計、營運及驗證分組討論及知識測驗，詳細課程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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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壹、目地 

安全一直是航空業最重要的責任與義務，而航務處的主要職責就是守護空

側安全，而跑道、滑行道、停機坪及空側設施等建置皆需依循民航局訂定之

「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也就是 ICAO Annex 14 去建置，故 ICAO Annex 14

可以說是負責建設機場空側之工程單位及負責空側安全之航務單位不可或缺的

聖經。在機場建設之施工階段及完成後之維護階段所有的舖面設計、標線、燈

光等設置皆有其嚴謹的規範，而所有規範的背後都是由 ICAO 委員會經過學術研

究、反覆討論後訂定，每個規定背後都有其原理，本次課程由來自 ICAO 負責

Annex 14 的講師授課，透過講師們的講解，能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Annex 14 的各

項規定，對於工作上各空側設施的巡查上，及未來第三航廈、第三跑道的建置

上，相信都能有所助益。 

 

貳、過程 

1.  機場營運安全之基本介紹(General Introduction to Airport Operational Safety) 

1.1  國際民航組織 ICAO 的成立： 

國際民航組織 ICAO 起源於 1944 年的國際民航公約（也稱為芝加哥公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用航空被視為全球主要的高效運輸系統，有鑑於國際

民航的發展對於建立和保持世界各國和各民族之間的友誼和相互理解非常重

要，然而其濫用也可能對總體安全構成威脅。因此，為了使國際民航能夠安全

有序地發展，並以平等為基礎建立和運營國際航空運輸服務，經過協商達締結

公約以達到上述目的。 

1.2 標準與建議作法（SARPs）的制定： 

在 Annex 14 中包含標準(Standard)與建議(Recommandation)，這些規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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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修改的方式如下： 

(1) 專案由國際民航組織（ICAO）會議、區域會議及各會員國提出。 

(2) 研究小組（負責較小規模的任務）和專門小組（處理較大的任務），以及

部門會議（處理跨學科的更大規模問題）。 

(3) 一般而言，解決和制定草案規格需要三至五年的時間。 

(4) 飛行導航委員會(Air Navigation Commission)對修訂提案的審查。 

(5) 諮詢各會員國意見。 

(6) 最終規格的正式接受和採納由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完成。 

(7) 公布採納日期、生效日期和適用日期。 

1.3 機場營運安全保證(Airport Operational Safety Assurance) 

What - 什麼是機場營運安全保證：確保機場的所有設施、服務和設備按照

設計運作，並持續提供與最初設計相符之安全水平。採取主動積極的方法以最

小化風險，對已識別的危害導致嚴重後果之前對其進行管理。 

Why – 為什麼要強調機場營運安全保證：政府對其公民的承諾，以及公眾

的觀感、信任和期望。 

How – 如何達成機場營運安全保證： 

(1) 透過機場認證計畫 

(2) 遵守適用的法規、規定、安全規格、程序和實踐 

(3) 安全監管和監控 

(4) 定期檢視、稽核和監控 

(5) 安全管理系統（SMS） 

(6) 將安全視為首要任務 

Who – 誰要負責機場營運安全保證：安全是每個人的責任。 

 

為了執行上述提到的活動，機場運營人員和機場檢查員必須具備以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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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1) 對 Annex 14 中有關機場規劃、設計和運營的適用規則和法規的知識。 

(2) 掌握國家法規和安全指令等相關國家法規。 

(3) 全面了解機場認證要求。 

(4) 具備客觀、公平和獨立的態度。 

 

2. 安全保證、責任和義務(Safety Assurance, Responsibilities & Obligations) 

    這堂課在強調安全的重要性及各單位應負的責任與義務。ICAO 的使命為透

過協調一致的方式提高全球航空安全；促進飛航安全是所有利益相關者應有的

承諾及責任。 

民航監管單位的角色：協調其他政府單位；國家飛航安全義務；建立安全

規範程序及指引；履行安全監督職能；安全查核、報告及追蹤；實施補救措

施；與 ICAO 溝通協調(我國尚未成為會員國)；提供機場發展技術支援及建議。 

 

 

機場營運單位的角色：安全監控及倡導；留意國家飛航安全義務；遵循安

全規範、程序及指引；履行內部安全監督功能；安全查核與稽核；實行已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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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改善計劃；和所有利益關係者溝通協調；有效的且依現況變動的安全管理系

統。 

 

 

確保安全的需要基於過去的歷史和統計數據： 

(1) FSF 數據（10 年期間 - 1999 年至 2009 年）顯示，45%的機體損失是由

於進場和降落階段事故造成的； 

(2) ICAO ADREP 數據（另一個 10 年期間 - 2000 年至 2009 年）顯示，25%

的事故是由於跑道越界造成的； 

(3) 波音數據顯示，大多數事故發生在飛行的進場和降落階段； 

(4) IATA 安全報告（2013 年、2014 年和 2018 年）將跑道入侵列為前三大安

全問題之一。 

(5) 跑道入侵明顯需要更多的安全管理努力。 

(6) ICAO 正在進行全球跑道安全行動計劃的工作，以鼓勵各國解決這個問

題，故許多 Annex 14 中的規範也是以跑道安全為前提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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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1 章 總則(General) 

3.1 機場參考代碼(Aerodrome reference code)： 

在本章，講師花了一些時間在講解機場參考代碼的部分，參考代碼提供一

個簡單的方法，將機場特性相關之規範互相連結起來，以設置一系列合適的機

場設施供運作於該機場之飛機使用。在最新的規範中，機場參考代碼以「航機

參考場面長度」及「航機翼展」決定，如下圖： 

 
3.2 機場設計和主計劃(Airport design and master plan) 

主計劃是一項全面的研究，清楚地解析實現機場最終發展潛力所需的短

期、中期和長期初步計劃，為了支持現有機場的現代化和新機場的建設而準

備，不論其大小、複雜性或角色為何。主計劃應諮詢所有機場利益相關者且在

早期規劃並貫穿整個過程提供先進的規劃數據，包括但不限於： 

(1) 未來的飛機類型 

(2) 預期使用的飛機特性和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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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期的航機活動成長 

(4) 預計處理的乘客和貨物運量 

國家認為必須辦理主計畫的機場，其主計畫必須包含對於機場基礎設施的

詳細規劃。主計劃應： 

(1) 包含分階段實施計劃的優先事項時間表。 

(2) 定期審查以考慮目前和未來的機場運量。 

(3) 與機場利害關係者，尤其是航空器經營者合作或諮詢意見，以促使主計

畫規劃過程順利進行。 

(4) 機場於新設施或既有設施改造之設計、施工階段，需將符合國際民用航

空保安措施最佳化所需之建築物及基礎設施標準納入考量。 

(5) 機場設計應將適當的土地使用及環境保護措施納入考量。 

 

4. 第 2 章 機場資料 (AERODROME DATA) 

公布機場數據讓所有航空人員知悉對於機場的安全飛行操作至關重要。 

常用的機場資料縮寫如下： 

- ACN/PCN – Aircraft Classification Number/Pavement Classification Number (航空

器分類號碼/鋪面分類號碼) 

- AEP – Aerodrome Emergency Plan (機場緊急計劃) 

- ALS – Approach Lighting System (進場燈系統) 

- RWY – Runway (跑道) 

- – NINST – Non-Instrument Runway (非儀器跑道) 

- INST – Instrument RWYs (非儀器跑道) – NPA (Non-Precision Approach 非精確進

場) and PA (Precision Approach 精確進場) RWYs 

- TWY – Taxiway (滑行道) 

- TORA, TODA, ASDA and LDA – Take-off Run Available (可用之起飛滾行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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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off Distance Available (可用之起飛距離); Accelerate Stop Distance Available 

(可用之加速-停止距離); and Landing Distance Available (可用之降落距離) 

- MSL – Mean Sea Level (平均海平面) 

- OFZ – Obstacle free zone (障礙物淨空區) 

- OLS – Obstacle Limitation Surfaces (障礙物限制面) 

- OMGWS – Outer Main Gear Wheel Span (主起落架外輪間距) 

其中從 2024 年 11 月 28 日開始，ACN/PCN 將改名為 ACR/PCR(Aircraft 

Classification Rating/Pavement Classification Rating)。基底強度將僅以 E 值表示

（而不再使用 CBR 或 K 值）。 

於課堂上也花了一些時間講解於 2021 年 11 月 4 日生效的 RCR(Runway 

Condition Report)。跑道表面狀況應使用跑道條件代碼（Runway condition Code - 

RWYCC）RWYCC 應該針對跑道的每三分之一進行評估，從跑道數字較低的那端

開始報告，桃園機場為 Code 4F 的機場，一天至少需進行兩次的跑道巡視觀

測，目前本場皆有依 Annex 14 規範執行巡視及報告。 

 

5. 第 3 章 幾何特性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5.1 跑道特性： 

5.1.1 跑道方向： 

(1) 應依據至少五年之可靠風向分布統計；期間每天至少觀測 8 次， 

(2) 保持 95%可用性；亦需確認障礙物和地形適用性、附近機場距離、未來

擴建的可能性等。 

(3) 最大允許的側風分量取決於飛機的參考場地長度。 

－37km/h（20kt）：跑道參考長度為 1,500m 或以上；。 

－24km/h（13kt）：跑道參考長度為 1,200m 或以上且小於 1,500m。 

－19km/h（10kt）：跑道參考長度小於 1,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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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跑道長度： 

   跑道長度附腹地限制外，另需考慮飛機參考場面長度、海平面、氣溫、跑道

坡度等： 

(1) 平均海平面每 300 公尺加長 7% 

(2) 氣溫以攝氏 15 度為基準，每提高 1 度增長 1% 

(3) 坡度每增加 1%，跑道距離增加 10% 

 

5.1.3 跑道寬度： 

   跑道寬度以主起落架外輪間距(OMGWS)決定，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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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跑道地帶(Runway Strip) 

跑道地帶長度：跑道地帶應在跑道頭之前及跑道或緩衝區末端之後延伸至

少下述距離： 

－60m：跑道參考長度分類為 2、3 或 4 之跑道。 

－60m：跑道參考長度分類為 1 之儀器跑道。 

－30m：跑道參考長度分類為 1 之非儀器跑道。 

跑道地帶寬度：精確進場跑道之跑道地帶，其寬度為自跑道中心線及其延

長部分中心線每側橫向延伸至少下述距離： 

－兩側各 140m：跑道參考長度分類為 3 或 4 之跑道。 

－兩側各 70m：跑道參考長度分類為 1 或 2 之跑道。 

 

   桃園機場跑道地帶長度為於跑道兩端前後延伸各 60M，寬度為跑道中心線

兩側各 150M 優於規範的 140M，為規範更改前之長度，講師表示若現行距離優

於規範安全係數更高，可以保持現狀無需更改。 

 

5.1.5 跑道端安全區(Runway End Safety Area - RESA) 

下列情況下，跑道端安全區長度應自跑道地帶延伸至少 9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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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參考長度分類為 3 或 4 之跑道。 

－跑道參考長度分類為 1 或 2 之儀器跑道。 

而建議的規範為： 

－240m：跑道參考長度分類為 3 或 4 之跑道；如果設置攔阻系統，可依據系統

設計規格縮短長度。 

－120m：跑道參考長度分類為 1 或 2 之儀器跑道；如果設置攔阻系統，可依據

系統設計規格縮短長度。 

－30m：跑道參考長度分類為 1 或 2 之非儀器跑道。 

    另跑道端安全區寬度至少應為跑道寬度之 2 倍，建議寬度原則上應與跑道

地帶平整區同寬(本場跑道地帶平整區依規範建議為兩側各 75m)。 

 

5.2 剛性舖面及柔性舖面的比較 

在課程上講師有針對剛、柔性舖面優缺點比較，本場同時存在剛性及柔性

舖面，課程中所列之優缺點表列如下： 

柔性舖面 

優點 缺點 

易於建設並投入運營 因具有彈性，會因有問題的底層或基

底而變形 

平滑均勻的路面，沒有顛簸 表面不平整度發展較快(車轍)，影響

行車品質 

彈性路面可能比剛性路面更具成本效

益 

頂部或側面積水時有明顯的不良影

響，易出現坑洞和損壞。 

容易進行後續加固；只需覆蓋層 表面易變得更加光滑，並因橡膠殘留

和表面污染而變得滑溜（但紋理-

grooving 有助於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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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行的機場中，可選在指定的時間

段內工作 

需要非常嚴格的質量控制 - 混合設

計、生產和鋪設 

路面標線更加清晰可見；能夠迅速進

行修補 

在大型項目中，來自不同來源的採購

導致材料的變異性 

 

剛性舖面 

優點 缺點 

剛性路面的橋接作用能克服底層的一

些凹陷或沉陷。 

剛性（混凝土）路面的修復需要時間

且費用高昂。需要在最後一塊板砌完

後至少養護 28 天。 

比柔性路面壽命更長。 混凝土覆蓋層的性能受原始混凝土路

面控制，因此如果接縫不匹配，可能

出現反射裂縫。 

提供比瀝青路面更好的摩擦特性，允

許切槽以改善排水和提高摩擦力。 

以瀝青覆蓋在混凝土上是一種更快的

解決方案；但由於瀝青混凝土沒有抗

折強度來抵抗原始混凝土板的膨脹和

收縮，因此會出現反射裂縫。 

儘管會膨脹和收縮，但在高環境溫度

下不會軟化。 

在高溫環境施工較為困難，需要小心

施工。 

具有更強的路面、更好的承載能力，

抵抗燃料和液壓油泄漏。 

接縫(填縫條)維護是一項重要的任

務，裂縫容易讓水滲透。 

 

5.3 滑行道特性： 

要計算滑行道之最小寬度，首先要知道該機場主要或最大航機之主起落架

外輪間距(OMGWS)，再依 Annex 14 中規定之外輪距滑行道邊緣的淨空距離，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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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所需最小之滑行道寬度。 

航機之主起落架外輪間距(OMGWS)與滑行道邊緣間之最小淨距： 

 
示意圖： 

 

航機之主起落架外輪間距(OMGWS)與滑行道寬度： 

 

   如 A380 之 OMGWS 為 14.34M，故供 A380 使用之最小滑行道寬度為 23M 

(15M+4M*2)。然而，決定航機是否能使用該滑行道還需以我們最常使用到的表

3-1(如下表)來決定，以 A380 而言，供 F 類航機使用之滑行道，滑行道中心線需

至少與物體保持 51 公尺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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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停機坪特性 

在決定停機位大小，及停機位能停放之機型時，最常需要使用到 Annex 14

中停機位中之航空器翼尖最小淨距，此數值亦是表 3-1 最後兩行，關於停機位

滑行路徑之數值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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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 4 章 障礙物之限制及移離 (OBSTACLE RESTRICTION AND REMOVAL) 

障礙物限制面之種類： 

− Outer Horizontal Surface (OHS) 外水平面：跑道代碼為 3 或 4 的情況下，位於

機場標高以上 15 公里高度的物體而導致的飛機運營安全和效率方面的問題，由

各國指定建立此空域(非強制)。 

− Inner Horizontal Surface (IHS) 內水平面：保護用於降落前目視盤旋的空域。 

− Conical Surface 圓錐面：保護用於降落前目視盤旋的空域。 

− Approach Surface 進場面：在進場降落的最終階段保護航機。 

− Take-off Climb Surface 起飛爬升面：提供航機在起飛爬升區域內的保護。 

− Transitional Surface 轉接面：於機場內防止固定和移動物體對航機操作造成危

害。 

− Inner Approach Surface 內進場面：在進場降落的最終階段保護航機，比進場

面更接近跑道。 

− Inner Transitional Surface 內轉接面：於機場內防止固定和移動物體對航機操作

造成危害，比轉接面更接近跑道。 

− Balked Landing Surface 中止降落面：允許執行中止降落操作(比失誤進場

missed approach 更接近地面)。 

 

本場為 CATII 精確進場跑道，需劃設以下障礙物限制面： 

− 圓錐面 

− 內水平面 

− 進場面及內進場面 

− 轉接面 

− 內轉接面 

− 中止降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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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起飛跑道都需提供起飛爬升面。 

示意圖： 

 

   障礙物限制面之各項數值計算較為複雜，目前本場有建置禁限建查詢系統以

供查詢，若有需要確認各限制面之相關數值可查詢規範表 4-1(進場)及表 4-2(離

場)。 

 

7. 第 5 章 目視助航設施 (VISUAL AIDS FOR NAVIGATION) 

機場內的目視助航設施 

- 指示器和信號裝置 (Indicators and signaling devices)：如風向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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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線 (Markings) 

- 燈光 (Lights) 

- 指示牌 (Signs) 

- 標記 (Markers) 

一般來說，視覺輔助工具在以下三個方面有具體規定： 

(1) 應用：是否應提供及在什麼條件下提供。 

(2) 位置：應在哪裡提供。 

(3) 特性：應具備哪些屬性（形狀、顏色、尺寸、強度等） 

7.1 標線： 

標線有以下特性： 

(1) 跑道標線應為白色。 

(2) 滑行道標線、跑道迴轉坪標線和停機位標線應為黃色。 

(3) 停機位安全線應為醒目的顏色，應與停機位標線的顏色對比。(多使用

紅色) 

(4) 在道面顏色較淺的跑道上，可以通過用黑色勾勒來提高白色標記的顯眼

度。 

(5) 當一條跑道與另一條跑道交叉時，應顯示較重要跑道的標線，另一條跑

道的標線應中斷。 

(6) 當一條跑道與一條滑行道交叉時，應顯示跑道的標線，並中斷滑行道的

標線。 

(7) 跑道邊線標線可以中斷。 

 

7.1.1 本場跑道標線： 

(1) 跑道名稱標線 (Runway designation marking)：即 05L、05R 等跑道名稱 

(2) 跑道中心線標線 (Runway centre line marking)：以均勻隔開之線段及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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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組成。(如圖) 

 

(3) 跑道頭標線 (Threshold marking)：即鋼琴線，本場跑道寬度為 60m，線

段數目為 16。於跑道頭位移時劃設橫向線段及箭頭。(如圖) 

    
(4) 著陸點標線 (Aiming point marking)：位於進場端，從跑道頭某一距離處

開始，若跑道裝有目視進場滑降指示燈系統(PAPI)，則標線之起始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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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目視進場滑降點一致。 

(5) 著陸區標線（Touchdown zone marking）：由成對的矩形標記組成，對稱

地分佈在跑道中心線周圍，成對數量取決於跑道可用的著陸距離，本場

跑道長度皆大於 2400m，故依規範為 6 組。如著陸點標線與著陸區標線

重疊(在 50m 範圍內)，則著陸區標線應被消除。(如圖) 

 

(6) 跑道邊線標線 (Runway side stripe marking)：本場兩條跑道皆有劃設跑

道邊線標線。 

 

7.1.2 本場滑行道標線 

(1) 滑行道中心線標線 (Taxiway centre line marking)：滑行道中心線標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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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寬 0.15m 之連續實線， 只有在其與跑道等待位置標線或中途等待位置

標線相交處應中斷。本場在跑道停等線前設有加強型滑行道中心線標線，

課堂上提到若有設置此標線，則每個跑道停等線前皆需使用，以免造成混

淆。 

(2) 跑道等待位置標線 (Runway-holding position marking)：跑道等待位置

標線分為 A 型及 B 型，A、B 型又各分為 A1、A2 及 B1、B2。如果有兩個跑

道等待位置(跑道及 ILS 信號保護區)，距離跑道最近的標記使用 A 型樣式，

而距離跑道較遠的標線則使用 B 型樣式。在 2026 年 11 月 26 日後 A1、B1

型標線將不適用，需改為 A2、B2 型標線，目前本場已是 A2、B2 型標線。 

(3) 中途等待位置標線 (Intermediate holding position marking)：於兩條鋪面

滑行道交叉處，任一滑行道繪設之中途等待位置標線應橫跨滑行道，並使

其與交會之滑行道接近邊有足夠之距離以確保滑行飛機之安全淨距。應與

中途等待位置燈及資訊指示牌位置相符。 

7.1.3 強制性指示標線及資訊標線 (Mandatory instruction marking & Information 

marking) 

(1) 強制性指示標線(紅底白字)於本場主要於跑道停等線前劃設，前方跑道 

名稱及禁止進入(No Entry)標線。 

(2) 當資訊指示牌無法於規定位置上安裝時，於道面上劃設資訊標線，與 

資訊指示版相同，表示位置時使用黑底黃字，表示方向時用黃底黑字，本 

場於 R1 上因無適當位置安裝指示牌故於道面上劃設資訊標線。 

7.1.4 停機位標線 

課堂上講師有特別提到，關於停機坪標線在 Annex 14 中並沒有很詳細的規 

定，停機位規劃主要需確認符合第三章中停機位中之航空器翼尖最小淨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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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燈光 

7.2.1 Approach lighting system 進場燈系統： 

本場為 CATII 精確進場跑道，故使用第 II 類及 III 類精確進場燈系統： 

(1) 延伸到距跑道頭 900m，最靠近跑道頭之燈應設在距跑道頭 30m 處。 

(2) 包含兩排橫排燈(crossbars)，一排在距跑道頭 150m 處，另一排在距跑

道頭 300m 處。 

(3) 包含兩行延伸到距跑道頭 270m 處之側排燈(side rows of lights)。 

(4) Annex 14 中有提到若在 300m 後的中心線燈非短排燈(barretts)，則

450、600、750m 處需加裝橫排燈，本場進場燈 300-900m 為短排燈。 

(5) 所有燈具都應發白光並可調變強度。 

 

7.2.2 目視進場滑降指示燈系統 (Visual approach slope indicator systems) 

    跑道參考長度分類為 3 或 4 時，應設置 PAPI，目前本場亦使用 PAPI，當飛

行員看到兩個紅燈兩個白燈時為最佳進場角度(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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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跑道燈光 

(1) Runway edge lights 跑道邊燈： 

- 跑道供夜間使用或精確進場跑道供日夜使用，均應設置跑道邊燈。 

- 供日間跑道視程小於 800m 情況下作為起飛使用之跑道應設置跑道邊

燈。 

- 跑道邊燈應沿跑道之邊緣或沿著邊緣以外距離不大於 3m 處設置。 

- 跑道邊燈應是可調變強度之白色定光燈，但下列情況除外： 

a) 在跑道頭移位之情況下，從跑道起點至位移跑道頭處之間之燈

具，從進場方向來看應顯示紅色。 

b) 從起飛滾行開始之一端看，距跑道末端 600m 或跑道長度三分之

一（二者取其小值）部分之燈光可顯示黃色。 

 

(2) Runway threshold 跑道頭燈： 

- 設有跑道邊燈之跑道應設置跑道頭燈，除了非儀器或非精確進場跑道

於跑道頭移位並設有跑道頭翼排燈時，始無需設置。 

- 在任何情況下設置位置不應超過跑道端外 3m。 

- 朝向進場方向之單向綠色定光燈。 

 

(3) Runway end lights 跑道末端燈： 

- 設有跑道邊燈之跑道應設置跑道末端燈。 

- 在任何情況下設置位置不應超過跑道端外 3m。 

- 跑道末端燈應為朝向跑道方向之單向紅色定光燈。 

 

(4) Runway centre line lights 跑道中心線燈： 

- 第 II 類或 III 類精確進場跑道及最低起飛運作條件低於跑道視程 4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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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置跑道中心線燈。 

- 跑道中心線燈應沿著跑道中心線設置，當無法沿中心線設置時，可設

置在偏離跑道中心線同一側不大於 0.6m 處。 

- 15m 或 30m 的縱向間距（95%妥善率） 

- 從跑道頭至距跑道末端 900m 處之跑道中心線燈應為可調變強度之白

色定光燈。 

- 從距跑道末端 900m 至 300m 間之跑道中心線燈，應為交替設置紅色

及可調變強度之白色定光燈。 

- 從距跑道末端 300m 至跑道末端間之跑道中心線燈，應為紅色定光

燈。 

 

(5) Runway touchdown zone lights 著陸區燈 

- 在第 II 類或 III 類精確進場跑道之著陸區上應設置著陸區燈。 

- 著陸區燈樣式應由許多對稱於跑道中心線之短排燈組成，應從跑道頭

開始向跑道末端方向延伸 900m。 

- 橫向間距應等於著陸區標線。 

- 兩對短排燈間之縱向距離應為 30m 或 60m。 

- 單向可調變強度之白色定光燈。 

 

(6) 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燈 (Rapid exit taxiway indicator lights - RETILs) 

- 為位於跑道上之駕駛員提供通往最近快速出口滑行道之距離資訊。 

- 建議跑道運作於跑道視程低於 350m 及（或）高交通密度時，設置快

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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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滑行道燈光 

(1) 停止線燈 (Stop Bars) 

- 為防止跑道入侵方式之一。 

- 跑道視程小於 550m 情況下使用之跑道，應在其每個跑道等待位置上

設置停止線燈。 

- 當同一滑行道與跑道交叉處設有超過一組停止線燈，任何時間應只能

有一組停止線燈亮。 

- 建議以嵌入式紅色燈光搭配一組立式停止線燈。 

- 可切換式迴路設計。 

- 與滑行道中心線燈互鎖，當停止線燈後方的滑行道中心線燈亮起，停

止線燈應熄滅。 

 

(2) 跑道警戒燈 (Runway guard lights) 

- 為防止跑道入侵方式之一。 

- 跑道視程小於 550m 時且未設置停止線燈的情況時或 b) 跑道視程

介於 550m 及 1200m 之間且高交通密度時，應在每個滑行道／跑道交

叉處設置 A 型跑道警戒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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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時，B 型跑道警戒燈可做為 A 型跑道警戒燈之補充。 

 

(3) 滑行道中心線燈 (Taxiway centre line lights) 

- 供跑道視程小於 350m 情況下使用之出口滑行道、滑行道及停機坪，

應設置滑行道中心線燈。 

- 於跑道中心線及停機位間提供連續之導引。 

- 設置在滑行道中心線標線上，或偏離不大於 0.3m 處。 

- 滑行道中心線燈之縱向間距為 7.5m、15m、30m、60m (參照 Annex 

14 章節 5.3.17.13 及 5.3.17.15)。 

- 滑行道中心線燈應是綠色定光燈、出口滑行道則是綠色燈光與黃色燈

光交互設置。 

 

(4) 滑行道邊燈 (Taxiway edge lights) 

- 供夜間使用未設有滑行道中心線燈之滑行道，應設置滑行道邊燈。 

- 位於邊緣外距離不大於 3m 處。 

- 縱向間距不大於 60m。 

- 應是藍色定光燈。光束垂直角度為水平至水平以上至少 75°；為避免

與其他燈光發生混淆，在交會、出口或彎道處之燈具應儘可能地加以遮

擋。 

- 滑行道邊燈之燈光強度，在仰角 0°到 6°應至少為 2cd，在仰角 6°至 75°

應至少為 0.2cd。 

 

7.3 指示牌 

指示牌應為長方形，橫向較長，且應是易斷的。靠近跑道或滑行道之指示

牌應低到足以與飛機螺旋槳及引擎間保持必要之淨距。在以下情況指示牌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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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照明： 

- 跑道視程低於 800m 時。 

- 夜間使用之儀器跑道。 

- 跑道參考長度分類為 3 或 4 供夜間使用之非儀器跑道。 

 

7.3.1 強制性指示牌 (Mandatory instruction signs) 

(1) 必須經機場管制塔台授權始可允許航空器滑行或車輛移動位置之前，應

設置強制性指示牌。 

(2) 包含跑道名稱指示牌、第 I 類、II 類或 III 類跑道等待位置指示牌、跑道

等待位置指示牌、道路等待位置指示牌及禁止進入指示牌。 

(3) 跑道名稱指示牌及跑道等待位置指示牌設置在跑道等待位置標線之兩

側。 

(4) 禁止進入指示牌應設置在禁止進入地區之起始處，位於滑行道之兩側。 

(5) 強制性指示牌應為紅底白字。 

 

7.3.2 資訊指示牌 (Information signs) 

(1) 為運作需要以指示牌標示一個特定位置或路線（方向或目的地）之資訊

時，應設置資訊指示牌。 

(2) 包括方向指示牌、位置指示牌、目的地指示牌、跑道出口指示牌、脫離

跑道指示牌及起飛交叉處指示牌。 

(3) 資訊指示牌應儘可能設在滑行道之左側。 

(4) 位置指示牌應為黑底黃字；除了位置指示牌以外，其他之資訊指示牌應

為黃底黑字。 

 

8. 第 6 章 標示障礙物之目視輔助設施 (VISUAL AIDS FOR DENOTING OBSTA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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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基本原則 

(1) 在 VFR (目視飛行)低空飛行的安全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飛行員能夠在白

天或黑夜時，有足夠時間看到任何構成飛行障礙的障礙物，以便以不急

迫且受控的方式進行迴避。 

(2) 飛行員需要確定障礙物的位置和範圍，並且需要提高障礙物的顯著性。 

(3) 挑戰包括安全性和環境問題之間的衝突(如閃爍燈引起的光污染)；在某

些結構/位置安裝重型燈光(如高強度照明)，及維護標記的困難(由於成

本等原因)。 

(4) 考慮標線、燈光的組合和不同類型的燈光，以滿足、平衡不同的要求。 

(5) 使用障礙物標記、燈光未必能夠減少由障礙物所加諸的操作限制。 

(6) 在障礙物附近可以安裝自主飛行器檢測系統，但不一定需要，以緩解環

境擔憂。 

 

8.2 應標明或裝設障礙燈之物體 

(1) 在機場活動區內，除航空器外，車輛及其他可移動物體均為障礙物而應

設置標誌。 

(2) 在活動區內之直立式航空地面燈，應予標誌。 

(3) 障礙物至滑行道、停機位滑行路徑等中心線之距離如在表 3-1。 

(4) 突出於進場面且位於距進場面內邊 3,000m 以內或突出於轉接面之固定

障礙物，應予標誌。 

 

8.3 移動物體標示 

(1) 以顏色標記 

- 對於緊急車輛，應使用單一顯眼的顏色，最好是紅色或黃綠色 

- 對於服務車輛，應使用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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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旗幟標記 

- 每側不少於 0.9m 

- 由方塊圖案組成，每個方塊的邊長不少於 0.3m 

- 圖案的顏色與背景以及彼此對比。應使用橙色和白色，或者紅色和白

色，除非這些顏色與背景融合在一起。 

(3) 以燈光標記 

(a) 車輛和其他移動物體： 

- 低強度障礙燈，類型 C。 

- 緊急或安全車輛閃爍藍燈。 

- 其他車輛閃爍黃燈。 

(b) 跟隨引導車輛 

- 低強度障礙燈，類型 D（閃爍黃燈） 

(c) 移動能力有限的物體，如登機橋 

- 低強度障礙燈，類型 A（固定紅燈） 

 

8.4 固定物體標示 

(1) 以顏色標記 

- 根據物體表面的尺寸，可以使用方塊或條紋圖案。 

- 圖案的顏色應為橙色和白色，或者是紅色和白色。 

(2) 以旗幟標記 

- 每側不少於 0.6m 

- 應使用橙色或組合兩個三角形部分，一個為橙色，另一個為白色，或

者一個為紅色，另一個為白色。 

(3) 以標記標記 

- 在晴朗天氣下，應能在至少 1000m 的距離內從空中看到，對於要從



35 
 

地面看到的物體，則應在 300m 的距離內可見。 

- 應交替顯示白色和紅色，或者白色和橙色的標記。 

(4) 以燈光標記 

ICAO Annex 14 分為 45m 以下、45-150m 及 150m 以上三種高度做為不

同燈光標記的區別，而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則依我國需求調整為

60m 以下、60-150m 及 150m 以上，詳細規範可參照 6.2.3.19 至 6.2.3.33

節。 

 

9. 第 7 章 標示限制使用區域之目視助航設施 (Visual aids for denoting restricted 

use areas) 

9.1 關閉的跑道和滑行道 

(1) 跑、滑行道（全部或部分）永久關閉不提供航空器使用時應劃設關閉標

線。 

(2) 建議跑、滑行道（全部或部分）臨時關閉時，應劃設關閉標線。 

(3) 跑道及滑行道上之關閉標線應設在公布關閉部分兩端。關閉跑道中間應

額外增設最大間距不超過 300m 之關閉標線。 

(4) 跑道上之關閉標線應為白色，滑行道上之關閉標線應為黃色。 

(5) 跑、滑行道（全部或部分）永久關閉時，應除去該關閉部分之原有標

線。 

 

9.2 非承重道面 

(1) 滑行邊線標線應沿承重鋪面或定義之滑行道邊緣繪設，標線之外緣大致

位於邊緣之上。 

(2) 滑行邊線標線應由一對實線組成，每條線寬 0.15m，間距 0.15m。 

(3) 顏色為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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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交叉處或停機坪上小區域內增設橫向線段。 

 

9.3 跑道頭前區域 

(1) 當跑道頭前有長度超過 60m 之鋪面，且不適於航空器正常使用時，則

應在該跑道頭前區域全長劃設山形標線(Chevron marking) 

(2) 山形標線應顏色鮮明，且與跑道標線所用顏色形成對比，以黃色為宜。 

 

9.4 不供使用區域 

(1) 任何在滑行道、停機坪、等待區上，部分不適合供航空器活動但仍可讓

航空器從旁安全通過之區域，應設置不供使用區域標記。 

(2) 供夜間使用之活動區，則應設置警示燈。 

(3) 不供使用區域標記及警示燈之設置間距應足夠緊密，使其能界定出不供

使用區域之範圍。 

(4) 警示燈應為紅色定光燈。其強度應足以確保其在周圍燈光之強度及正常

看到它時於背景一般強度下仍明顯醒目。任何情況下，紅色定光燈強度

應不小於 10cd。 

 

10. 第 8 章 電氣系統 (ELECTRICAL SYSTEM) 

供機場目視及無線電助導航設施使用之電力系統，其設計及供電方式應確

保任一裝備失效時，不致使駕駛員失去足夠之目視及非目視導引或錯誤導引資

訊。最好擁有至少兩個獨立的來自電力網絡不同部分的進來電源。選擇兩個主

要電源時，應基於兩個來源同時失效的概率最小。 

於表 8-1 中列出跑道視程小於 550m 情況下使用之跑道，各燈光系統之備

用電源最大切換時間要求，本場目前備用電源切換時為 1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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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 9 章 機場作業勤務、裝備及裝置 (AERODROME OPERATIONAL SERVICE, 

EQUIPMENT AND INSTALLATIONS) 

本章主要在探討機場緊急應變計劃 (Aerodrome Emergency Plan – AEP)，針

對機場可能發生之各種災害所需準備的訓練、演練、裝備及器材等做解說。 

 

11.1 機場緊急應變計劃 AEP (Aerodrome Emergency Plan)： 

    AEP 的目地： 

(1) 為一份全面的操作安全文件 

(2) 定義各機構參與其中的角色和責任，以及協調方式。 

(3) 協助從正常運營迅速、有序和高效地過渡到緊急操作，以及從緊急操作

回到正常運營。 

(4) 作為演練計劃的基礎。 

 

AEP 也是： 

(1) 用於培訓和熟悉處理緊急情況的操作之參考文件。 

(2) 確保最大程度且有效地利用資源，以減少人員傷亡、生命損失以及財產

損害。 

(3) 測試在機場的消救服務或其附近有緊急情況時，效率和準備水準的文

件。 

(4) 對於應對發生在機場或其附近的任何其他緊急情況也很有用。 

 

可能遇到的緊解狀況包括： 

(1) 航機緊急情況 

(2) 破壞行為，包括炸彈威脅 

(3) 航機受到非法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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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危險物品 

(5) 建築物火災 

(6) 公共衛生緊急情況 

(7) 自然災害 

 

AEP 應包括： 

(1) 各種類型緊急事件之應變計畫。 

(2) 計畫內各相關單位及所需裝備。 

(3) 各類緊急事件相關單位、緊急應變中心與指揮所之職責及角色。 

(4) 於發生緊急事件時，應聯絡單位之人員姓名及電話。 

(5) 機場及鄰近地區之方格圖。 

 

11.2 緊急應變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re）與指揮所（Command 

post） 

(1) 發生緊急事件時，應成立固定之緊急應變中心與機動指揮所，負責緊急

事件應變之全面指揮與協調。 

(2) 緊急應變中心應為機場設施一部分，並應負責對緊急事件應變之全面協

調與指揮。 

(3) 指揮所應能在需要時快速轉移至緊急事件現場，並能提供參與應變之單

位進行現場協調。 

(4) 應指定一人負責緊急應變中心之指揮，並於需要時，指派另一人負責指

揮所指揮工作。 

(5) 通訊系統應可依機場緊急應變計畫及機場特別要求，對緊急應變中心、

指揮所及各參與單位間提供充分之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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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機場緊急應變演練： 

至少每兩年進行一次機場緊急應變全演習，並且在隔年進行機場緊急應變

局部演練，或以不超過 3 年作為一階段，自第一年開始進行一系列的模組化測

試，並在 3 年內以機場緊急應變全演習做為評估。目前本場為兩年一次全演

習，符合 Annex 14 之規範。 

    另外也應針對跑道頭前 1,000m 內的進離場區域進行評估，以確認可行的進

入措施。 

 

11.4 救援及消防 

目標是拯救生命；效能取決於接受的培訓、設備的效力以及用於拯救和滅

火的人員和設備能夠迅速投入使用，以控制火災、維持可生存的條件、提供撤

離路線，並協助拯救需要幫助的人。 

機場分類按照經常使用該機場之最長飛機與其機身寬度而定，如下表。本

場擁有 8 輛消防車符合 ICAO Annex 消救等級 10 的機場(RFF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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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場使用符合 B 類滅火性能之滅火劑，其需求如下表： 

 

救援及消防勤務之要求標準為：在最佳能見度及道面條件下，可於三分鐘

之應變時間內，到達運作中跑道上之任何位置。然而建議時間為兩分鐘，本場

消防大隊平時定期做出勤演練，以在災害發生時能迅速抵達事故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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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 10 章 機場維護 (AERODROME MAINTENANCE) 

12.1 舖面 

   於課程中，主要講述跑道磨擦係數的檢測及道面維護，本場目前由工程處廠

商定期檢測磨擦係數及清洗胎屑，航務處亦依規定每日巡視空側跑道、滑行

道、停機坪等。 

 

12.2 燈光 

第 II 或 III 類精確進場跑道之預防維護系統應達到之目標為：於第 II 或 III 類

精確進場作業期間，所有進場燈及跑道燈應為有效的（serviceable），在任何情

況下則至少： 

(1) 下列每一特定之燈光單元中，其 95％的燈應為有效： 

- 第 II 或 III 類精確進場燈光系統中靠近跑道頭 450m 之部分。 

- 跑道中心線燈。 

- 跑道頭燈。 

- 跑道邊燈。 

(2) 著陸區燈至少 90%之燈應為有效。 

(3) 進場燈光系統中距跑道頭 450m 以外之部分，其 85％應為有效。 

(4) 跑道末端燈 75％應為有效。 

為達到連續性導引之目的，允許失效百分比內之燈具應不致改變燈光系統

之基本型式，此外，除短排燈（barrette）和橫排燈（crossbar）允許兩個相鄰

燈失效外，不允許兩個相鄰燈不適用。 

跑道運作於跑道視程低於 350m 時，設置於銜接跑道之跑道等待位置之停

止線燈，其預防維護系統應達到下列目標： 

(1) 不應超過兩個不適用之單燈。 

(2) 不應有兩相鄰單燈同時不適用，除非各燈之間距小於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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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跑道視程小於 350m 使用之滑行道，其滑行道中心線燈之預防維護目標

為不允許有兩相鄰單燈同時不適用。 

 

13. PANS-Aerodromes 

在現有機場中，如果無法完全符合標準要求，可能需要採取替代措施，以

滿足特定型號飛機的需求。需要 PANS-Aerodromes 規範如何處理此類運營問題

的程序。PANS-Aerodromes 並不替代也不規避 Annex 14 中的規定，PANS-

Aerodromes 比 SARPs(Annex 14 中的標準與建議)更詳細地指定了機場經營者應

遵循的操作程序，以確保機場的運營安全。用於初始機場認證、持續的機場安

全監督，以及機場兼容性研究。 

 PANS 不具有與 SARPs 相同的地位，SARPs 由理事會採納，而 PANS 由理事

會批准。PANS 可能包含最終可能成為 SARPs 的規範，也可能包括作為對應

SARPs 基本原則的詳細說明而準備的材料。 

 

14. 直昇機機坪 Heliports 

課堂上主要介紹直昇機機坪的各項規定，由於本場未設置直昇機機坪，相

關規範可直接參考 Annex 14, Volum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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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桃園國際機場第一、二航廈及南、北兩條跑道已營運多年，空側相關區域

之設施、燈光、標線、指示牌等等皆依「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之相關規

定建立，除每日之巡查外，民航局亦每年對本場進行空側查核，以找出遺漏或

不足處。另本場正興建第三航廈，將會新增停機坪以及未來的第三跑道等，在

新的空側區域開放前務必依相關規範做審慎的檢查，以確保符合營運安全的需

求。   

本次課程主要為規範之講解，本場因正常營運已久較無與規範相左之處，

故針對較新之規定、上課提問及現行做法的檢視等提出以下建議。 

1. 自 2024 年 11 月 28 日後原 ACN/PCN 將改為 ACR/PCR，主要不同為計算道面

強度之 K 值改為以 E 值表示，AIP 中關於各跑道、滑行道及停機位之 PCN 資

訊需做相對應的變更。 

2. 關於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燈 (Rapid exit taxiway indicator lights - RETILs)，本場

兩條跑道皆有使用，於課堂中有詢問講師 Mr. Wang 若一組 RETIL 故障，是否

將跑道上所有的 RETILs 都關掉會比較好，Mr. Wang 回應是肯定的，雖然規

範並未規定，但可以避免機師混淆。如 05L 跑道有 4 組 RETILs，若其中一組

故障，則建議可將所有 RETILs 都關掉。 

3. 桃園機場 RESA 的範圍為 240x150m，符合建議規範，但此資訊未列於 eAIP

中，其他機場如仁川有列入 RESA 資訊，後續可討論是否要將此資訊加入

eAIP 中。 

4. 在課堂上講師有提到，近半數的嚴重事故發生於航機起飛、進場及落地期

間，而偏出跑道(Runway excursion)是影響飛安的一個重大因素；近年來本場

工程較多，較可能造成場面上地形地貌的改變，故建議可全面檢視跑道地帶

所需的整平區域是否皆合乎規範，若不幸發生航機衝偏出跑道事故時能將危

害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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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課程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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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學員合影 

 


